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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财大〔2025〕111号

     关于印发《浙江财经大学研究生招生计划

分配办法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《浙江财经大学研究生招生计划分配办法》已经学校讨

论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财经大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4月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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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财经大学研究生招生计划分配办法

第一章  总  则

第一条 为服务国家战略需求，适应学校学科发展目标，深

化学校研究生教育改革，优化研究生教育结构，科学合理分配研

究生招生计划，进一步提高研究生生源与教育质量，特制定本办

法。

第二条 学校以承担研究生培养任务的学院或研究院（以下统

称“培养单位”）为单位下达当年研究生招生计划，“退役大学生

士兵计划”、港澳台研究生等专项招生计划除外。

第三条 各培养单位在招生录取中须严格执行研究生院下达

的招生计划，拟录取人数不得突破本单位当年研究生招生总计划

数。同时，根据学校下达的总计划数，结合学位点建设和研究生

教育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单位各专业名额分配方案。  

第二章  基本原则

第四条 服务国家战略。研究生招生计划聚焦国家重大战略

需求，重点向国家重大专项、重大平台基地倾斜，对接区域经济

社会发展战略需求，向一志愿生源充足、上线人数较多、社会需

求旺盛学科专业倾斜。

第五条 突出学科优势。研究生招生计划向登峰学科、省一

流学科、国家（省）重点支持学科领域、具有一级学科博士点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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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、一级学科博士点建设学科倾斜，向高层次人才及团队倾斜。

第六条 强化质量导向。研究生招生计划向培养质量优、发

展前景好的优质培养单位倾斜，对于学位论文质量、生源质量、

就业质量等无法保障的学科和专业适当扣减招生计划。

第七条 保障均衡发展。研究生招生计划适当考虑学术学位

和专业学位研究生之间的结构平衡和导师队伍规模的基本需求，

保障各个学科专业的发展需求。

第三章 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分配

第八条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分配以“基数加调节”

的方式进行。

第九条 基数指标分配：以培养单位上一年度全日制硕士研

究生实际招生人数的 70%作为下一年度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计

划的基数。招生人数在 10人以下的培养单位，招生指标在允许的

范围内适当保持稳定。

第十条 调节指标分配：剩余的 30%招生计划和国家下达的增

量计划，由学校根据各培养单位在生源质量、培养质量、就业质

量、学科建设、师资队伍、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等方面成效作为

影响因素，实行调节性动态增减。

第十一条 培养单位有下列因素的，酌情增加其当年的全日制

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数：

（一）生源质量（30%）：第一志愿报录比、国家线上线情况、

“双一流”高校和省高水平大学生源占比、招生宣传等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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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培养质量（20%）：按照《浙江财经大学研究生高质

量成果认定办法》核定的新增硕士研究生高质量成果；按照《浙

江财经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成果工作量计算办法》核定的新增研

究生教育教学成果；学位论文抽检优良率达标情况；硕士研究生

赴国（境）外交流情况等。

（三）就业质量（20%）：硕士研究生初次毕业去向落实情

况、硕士研究生继续深造情况。

（四）学科建设（10%）：登峰学科、省一流学科、一级学科

博士点、列入博士点建设规划学科、教育部学科评估成绩等。

（五）师资队伍（10%）：新增国家级和省级以上人才和创

新团队等（按党委人才办最新标准认定）。

（六）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（10%）：新增国家级重大重点

项目、国家级课题一般项目，新增省级及以上科研奖励，新增省

级平台，师均横向科研经费、人文社科类 30万以上（到账）、自

然科学类 80万以上（到账）横向课题项目数等。

以上情形可累加，一般均以上一年度数据为依据。

第四章  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分配

第十二条 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分配以“基数加调

节”的方式进行。

第十三条 基数指标分配：以培养单位上一年度非全日制研

究生实际招生人数的 50%作为下一年度非全日制研究生招生计划

的基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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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调节指标分配：剩余的 50%招生计划和国家下达的

增量计划，由学校根据各培养单位在生源质量、实践成果、学位

论文、学费收入等方面成效作为影响因素，实行调节性动态增减。

动态调整后，综合考虑培养成本等因素，非全日制专业招生原则

上不低于 30人。

第十五条 培养单位有下列因素的，酌情增加其当年的非全日

制研究生招生计划数：

（一）生源质量（35%）：国家线上线情况、“双一流”高校

和省高水平大学生源占比、招生宣传情况。

（二）产教融合成效（15%）：新增省级及以上研究生联合

培养基地数量、新增省级及以上研究生案例。

（三）学位论文质量（15%）：学位论文抽检优良率达标情

况。

（四）学费收入（35%）：学费定价、学费收缴情况。

以上情形可累加，一般均以上一年度数据为依据。

第五章  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分配

    第十六条 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分配以“基数加调节”的方式

进行。

第十七条 基数指标分配：以培养单位上一年度博士研究生

实际招生人数的 70%作为下一年度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基数。

第十八条 调节指标分配：剩余的 30%招生计划和国家下达的

增量计划，由学校根据各培养单位在生源质量、培养质量、国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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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质量、就业质量、学科建设、师资队伍、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

等方面成效作为影响因素，实行调节性动态增减。

第十九条 培养单位有下列因素的，可从调节指标中直接单列

增加博士生招生指标：

（一）新增博士研究生赴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或国际主流大

学排行榜前 500名国（境）外高校任教的。

（二）国家级人才（限国家“万人计划”领军人才、教育部

长江学者特聘教授、国家杰青）。

（三）新增国家级重大项目。

（四）新增卓越研究生导学团队。

以上单列指标为同一人获得时不进行累加计算。

第二十条 培养单位有下列因素的，酌情增加其当年的全日制

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数：

（一）生源质量（30%）：博士生招生报名情况，“双一流”

高校和省高水平大学生源占比，招生宣传等情况。

（二）培养质量（15%）：按照《浙江财经大学研究生高质

量成果认定办法》核定的新增博士研究生高质量成果。

（三）国际化质量（10%）：博士研究生赴国（境）外短期交

流、长期交流等情况。

（四）就业质量（15%）：博士研究生初次毕业去向落实情况

等。

（五）学科建设（10%）：登峰学科、省一流学科、教育部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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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评估成绩等。

（六）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（20%）：国家级重点项目，国

家级一般项目，省级及以上科研奖励，省级及以上科研平台等。

以上情形可累加，一般均以上一年度数据为依据。新增博士

学位点的培养单位，培养质量、国际化质量指标两年内按全校平

均值赋值，就业质量指标四年内按全校平均值赋值。

第六章  研究生招生计划扣减标准

第二十一条 培养单位有下列情形的，酌情扣减其当年的研

究生招生计划数：

（一）在国家、省学位论文抽检中存在“问题论文”或其它

不合格评价；

（二）学位论文盲审不合格情况；

（三）毕业去向落实率居末位；    

（四）出现一志愿报名零报考情况；

（五）“双一流”高校和省高水平大学生源占比居末位；

（六）研究生招生、培养环节发生安全事故给学校声誉造成

不良影响；

（七）其它情况。

以上情形可累加，一般均以上一年度数据为依据。

第七章  附  则

第二十二条 “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”、港澳台研究生等专项

招生计划，根据各培养单位报考情况和培养质量分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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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条 各培养单位可根据本办法，制定本单位研究生招

生计划分配实施细则，报研究生院备案。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

释，原《浙江财经大学研究生招生计划分配办法》（浙财大

〔2021〕99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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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浙江财经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4月11日印发  


